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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社会学》

内容概要

“法律社会学”课题，原系国家社会科基金资助的“七五”研究项目，按照当时的设想，课题组应该
于1990年年底完成一本《法律社会学》专著，作为本项目的最终成果形式，但由于在研究工作的后期
，课题组人员的工作变动等原因，致使写作工作完全搁浅，这本专著未能如期面世，1990年底和1993
年9月，我们两次向当时的社科基金办公室做了书面汇报，说明了情况，取得了谅解，并进行了本项
目的延期完成申请，之后，课题组重新组织了力量，利用业余时间，展开研究和写作，终于圆满完成
了本课题预定的全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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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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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的研究方法  第四章  法律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第二篇  法律规范  第五章  概论  第六章  法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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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的影响  第十六章  法律机构对法律运行的影响  第十七章  法律运行中的偶然性因素  第十八章  综
合治理与法律运行第五篇  法律职业  第十九章  法律职业概述  第二十章  法官  第二十一章  检察官  第二
十二章  律师  第二十三章  其他法律职业者第六篇  法律文件  第二十四章  法律文件一般理论  第二十五
章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历史演变  第二十六章  中国法律文件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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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社会学》

精彩短评

1、虽然老了点，不过看导论部分还是很有启发，关于中国法律职业的那部分，也应该可以有更多的
论述的。
2、找了几家书店都没找到，后来在当当上发现了，书的印刷也不错，赞
3、就是书有点破
4、“法律社会学”课题，原系国家社会科基金资助的“七五”研究项目，按照当时的设想，课题组
应该于1990年年底完成一本《法律社会学》专著，作为本项目的最终成果形式，但由于在研究工作的
后期，课题组人员的工作变动等原因，致使写作工作完全搁浅，这本专著未能如期面世，1990年底
和1993年9月，我们两次向当时的社科基金办公室做了书面汇报，说明了情况，取得了谅解，并进行了
本项目的延期完成申请，之后，课题组重新组织了力量，利用业余时间，展开研究和写作，终于圆满
完成了本课题预定的全部计划。
5、唉
6、@华农 法社会学作为对比阅读，多多少少
7、赵老师的《法律社会学》是国内第一本此领域的法学专著需要仔仔细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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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社会学》

精彩书评

1、法律社会学关注的不是法律规范的价值目标或逻辑体系，而是法律现象中的经验事实，即法律在
社会生活中具体运行及其功能的实际状态。一部法律出台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良好
、顺利的运行，也并不意味着它的功能就可以得到完全发挥。在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
尤其如此。如法律、司法解释对律师会见权、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已非常清楚，但现实中律
师的会见权却很难得到实现，非法言词证据也很难得到排除。诸如此类的实例太多了。在我国有许多
法律明文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却很难得到实施。这就需要我们研究、思考为什么法律规定一个样，社
会现实又是另一个样？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正常运行和功能的正常发挥？研究法律
社会学就是要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此基础上提出能够减弱乃至消除这些因素对法律正常运行、法
律功能正常发挥的消极影响方案。再完美的法律如果不能作用于社会，不能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充分发
挥其应有的功能，立法者所希望建立的法律秩序、所希望达到的立法目的就无法实现。法律真的就如
同虚设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当下中国研究法律社会学更具有意义。
2、中世纪的法律放任主义里，法律曾被认为the law is the law的纯粹东西，它有自己完备的体系逻辑，
无需改变，无需实践，只需在图书馆闭门造车的学者。纯粹这个词，是什么深意呢？是不是它和周围
事物的联系越少，越稳固，就越纯粹？就像真空状态中的石头，它可以一万年以不变的姿态存在着。
而河边的石头，则会渐渐地被侵蚀成圆润的鹅卵石。那是不是可以说，真空的石头比鹅卵石更纯粹呢
？我不禁想问一个问题，这样看来，是鹅卵石更脆弱，还是石头更脆弱呢？貌似把石头丢进河里，它
也会改变自己的形态慢慢变圆吧，貌似是石头更脆弱一点？貌似法律是在社会的变迁中慢慢磨圆的，
否则，为何它不从出生开始就存在废除死刑的争议呢？现在的文明的法，是不是比真空中的纯粹的法
更加坚韧呢？继续用唯灵论的眼光看，法律是神对人的一种启示，不管是理性还是超自然，这种启示
向人指示应遵循的道路和应采取的行为，如古希腊和罗马人的自然法观。这种意义上的法，是不是最
最最纯粹了呢？最先验主义的，是不是最纯粹呢？因为它不用任何历史时间去雕琢，它从一开始就坦
然地站在那里，等待人类一层层地剥去面纱。盖尤斯认为，法律是善和真的艺术。法律竟然抽象成真
善美的缪斯女神。这样渐渐讨论下去，会不会成为王尔德式的象牙塔学者呢？ 但是，这不科学。如果
法律是由天使制定的，“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在的或内在的控制了”，“但
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所以欲望由欲望来对抗，野心由野心来对抗，耻
辱就用耻辱来对抗。一切又回到了实证的，实用主义的了。由此可知，纯粹的，即是完美的，完美的
，既是非人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欣赏非人的美呢?因为美，是人性的。但如果真让你成为非人的，你
不仅成为不了，也无法享受这个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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